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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
戴碧月）“大家知道哪些行为可能会危害
国家安全吗？”“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能做
些什么？”在第九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来临之际，洛江公安分局民警深入辖
区，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
册、张贴海报、现场解答等多种方式开展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普法宣传活动。
“看到军事设施一定不要拍摄！如果

有人以兼职、军事爱好等为由，重金请你
拍摄军事禁地照片，千万别上当。”民警以
案释法，向群众讲解国家安全领域相关的
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大家增强国家安全意

识。同时，民警向群众讲解邪教的本质、特
征、危害和防范方法，号召大家发现涉邪
教、间谍类违法犯罪线索时要及时向公安
机关举报，做国家安全的坚定捍卫者。

民警深入辖区 多种形式普法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明华 通讯员
张徐泙）连日来，德化县公安局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宣传教育活动，持
续增强群众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让
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深入人心。

“同学们，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
根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4月 15 日，在泉州工艺
美术职业学院，一场以“增强国家安全
意识、共同维护国家安全”为主题的讲
座正在进行。民警从什么是国家安全、
哪些是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大学生应
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三个方面进行讲
解阐述。通过生动翔实的案例，提高师
生们自觉抵制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意
识。在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民警还通
过游戏互动、有奖问答等方式，宣传讲
解国家安全知识，教育孩子们从小树立
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龙浔派出所民警们走进社区和居
民家中，通过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居民们讲解对国家安
全认识的误区、如何举报危害国家安
全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营造“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

在企业，民警向辖区企业员工讲解网
络安全相关知识，为员工解答有关网络安
全的疑问，同时，向他们普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等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教育
引导员工自觉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

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活动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庄鹏佳 通讯
员林君）4月15日是我国第九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活动主题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引
领10周年”。近日，泉港公安分局联合区
委政法委、区委国安办、检察院、法院、油
城公安分局等单位，开展“4·15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民警通过发放宣传单、现
场答疑解惑、以案释法等形式，向群众宣
传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国家安全领
域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群众维护国家
安全的自觉性，树牢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的安全意识，引导群众做国家安全的模
范遵守者和坚决捍卫者。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5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各类咨询40余
次，有效提升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知晓
度，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普法宣传教育
的积极性，营造全民共筑国家安全屏障
的浓厚氛围。

开展主题活动 宣传安全法规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苏凯芳
通讯员黄玮鹏 杨源 文/图）昨日上午，泉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随着法
官敲响庄严的法槌，持有注册商标“半城
烟火半城仙”的泉州某广告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告公司”）状告泉州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公司”）侵权一
案迎来了大结局——广告公司借助泉州
申遗及文旅热度将公共文化资源据为己
有并以此牟利，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属于恶意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并依据不
当获取的权利向他人主张权利，构成权利
滥用。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介绍，该案是
泉州世界遗产公共文化资源保护第一案。

法院介绍，广告公司先后于2021年
8月28日、9月7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
准注册“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商标，该商
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分别为第35
类和第43类。去年6月5日，广告公司发
现餐饮公司在“抖音”平台上的“人间烟
火小半仙（泉秀店）”店铺上传了多张带
有“半城烟火半城仙”文字的宣传图片，

售卖茶饮、果汁等饮料。广告公司因此认
为餐饮公司侵害其注册商标权，将其起
诉到洛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餐饮公
司立即停止侵权、支付维权费用等合计
10多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餐饮公司
构成商标侵权，遂判决其赔偿广告公司
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6000元。

广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市
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改判餐饮公司赔偿
经济损失等各项费用10多万元。

昨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
案，并当庭宣判。

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广告公司于
2021年申请注册涉案商标时正值泉州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之际，作为泉州
本地企业理应知悉“半城烟火半城仙”
作为泉州城市形象的代名词所具有的
广泛社会影响力，仍申请注册。广告公
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方式取得商标注册，并依据不当
获取的权利向他人主张权利，构成权利
滥用，在该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于法无
据，应予驳回。

针对此案，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司马航说：“原告抢注
他人商标并恶意诉讼，主观恶意明显，其
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用
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行
为，依法不予保护。”

泉州世界遗产公共文化资源保护第一案宣判

抢注“半城烟火半城仙”商标属恶意违法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晓明 通讯员
林阿敏 刘闽华 文/图）近日，泉州高速交
警支队通报近期辖区多起典型的司机“随
心所欲”驾车行为，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引以为戒。

小车抢道进入大货车盲区

3月29日，沈海高速泉州池店收费站
外广场发生一起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所
幸无人员伤亡。在事故现场，一辆红色重
型半挂牵引车车头有剐碰痕迹，白色小轿
车车身凹陷，但两车驾驶员竟都说不清楚
事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

经调查，红色重型半挂牵引车从收费
站的ETC票道驶出高速路后继续直行前
往泉州市区方向。包某驾驶白色小轿车
驶出收费站后与大货车同向行驶，两车
并排均往泉州市区方向匝道行驶。随后，
白色小轿车强行抢道，而抢道的位置恰
好位于货车盲区，引发了本起交通事故。

高速交警提示：高速路上遇到大型货
运车辆，一定要与其保持足够大的横向
间距，尽量避免与其长时间并行，尤其是
在路口、收费站出入口，一定要保持距
离，密切留意动向，避免因距离过近而发
生意外。

监控记录高速路上倒车全过程

4月9日17时28分许，泉州高速交警
支队二大队民警进行视频巡查时，发现在
沙厦高速下行（泉州往三明方向）136公里
100米处，一辆闽C牌小型普通客车突然
减速并将车停了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他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冒险倒车。

执勤民警立即根据车辆信息联系到
该车驾驶员江某，并将其引导至德化收费
站出口进行检查。经询问，江某表示自己
因朋友打电话催促，心里很着急，又开过
头，发现后面也没有什么车，抱着侥幸心
理就直接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民警对江某
在高速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批
评教育，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记
12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前，要先规划好路线，若发现走错路线或
者错过出口，就“将错就错”，继续前行，
到下一个收费站驶出高速路，再从该收
费站驶入高速路。

挂车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

“我在快车道上正常行驶，挂车原本
在右侧车道，在我的右前方，没想到竟突
然横跨车道调头，还好我反应及时，不然
就撞上了。”4月1日，一名小车驾驶员拨
打电话向泉州高速交警支队五大队举报，
称在沙厦高速上行178公里的岩山隧道
入口附近，有一辆挂车突然调头，差点引
发交通事故。

高速交警调取视频监控调查核实。画
面中，一辆挂车在右侧车道行驶，有两辆
小车行驶在其左侧的快车道上，分别位于
其左前方和左后方；挂车突然左拐变道调
头，长长的车身横跨两个车道，原本在其
左后方的小车紧急右拐变道，才避免了追
尾事故的发生。

经询问，该驾驶员张某由于不熟悉路
况错过了出口，当车辆行驶至岩山隧道附
近时，张某发现中央分隔带护栏之间有缺
口，便无视禁止调头的指示标志，冒险左
拐横穿通过缺口调头。民警对张某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教育，告知其行为可能导致的
严重后果，并依法对其给予驾驶证记12
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部分隧道口
中央分隔带护栏可以拆卸，这是为了应对
可能出现的事故拥堵或其他紧急情况，专
供应急救援车辆通行或交通管制分流时
使用，日常行车过程中严禁在相应位置调
头。在高速公路上行车，一旦错过出口，应

“将错就错”行驶至下一个收费站下高速
路，再重新规划路线，千万不可急刹减速、
随意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以及穿越中
央分隔带调头等导致“错上加错”。

高速路上抢道、倒车、调头

如此行为“驶”不得

涉案商标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
注册，为何广告公司的主张得不到法院
的支持？判决后，记者采访了经办法官。

该法官介绍，案件审理期间，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职权向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调取“半城烟火半城仙”作为城市形
象宣传推广的相关证据。证据显示，早在
2013年，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原泉
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在《东南早报》和公
众号“海丝泉州文旅之声”发表文章《泉
州：半城烟火半城仙》。2018年，泉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原泉州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刊印《半城烟火半城仙——寻访海上
丝绸之路起点泉州》的旅游手册向公众发
行。2019年，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
布《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城市旅游宣
传片并在多平台进行播放，该宣传片单天
点击量达50万人次。尔后，该局持续在公
众号“海丝泉州文旅之声”发表多篇以“半
城烟火半城仙”为题目的文章推荐泉州旅
游，可以说，用“半城烟火半城仙”宣传泉
州已经深入人心了。

广告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开始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半城烟火半城仙”
商标，共申请注册了97项商标，类别涉及
23个种类，商标标识涉及“半城烟火半城
仙”“桑莲法界”等文字或图形，其中部分
商标已获准注册、部分商标被驳回、部分
商标尚在等待实质审查。

法官表示，“半城烟火半城仙”与泉州
的城市特色紧密相关，是泉州多元文化的
形象表达。伴随着泉州文旅产业的日益繁

荣以及“半城烟火半城仙”在泉州旅游宣
传中的普遍使用，该词句在社会公众中已
形成极高的知晓度，成为国内外游客对泉
州的标识性记忆，成为与泉州城市形象高
度关联的公共文化资源。“半城烟火半城
仙”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宣传泉州文化、
展示泉州形象的名片，具有非独占性和非
排他性，应属于群体共有，以方便公众自
由使用和传播。广告公司申请注册涉案商
标时正值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之
际，作为泉州本地企业理应知悉“半城烟
火半城仙”作为泉州城市形象的代名词所
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力，仍申请注册，意

图借助泉州申遗及文旅热度将公共文化
资源据为己有并以此牟利，明显违反诚实
信用原则，属于恶意注册商标的违法行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
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
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
合法权益。涉案商标虽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核准注册，然而其权利基础具有重大瑕
疵。广告公司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以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取得商标注册，并依据
不当获取的权利向他人主张权利，构成权
利滥用，因此最终判决广告公司败诉。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文/图

公共文化资源应属于群体共有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引起各界关注引起各界关注。。

在泉州市区在泉州市区，，不少地方的墙壁上有不少地方的墙壁上有““半城烟火半城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宣传语的宣传语。。

小车错过路口竟然直接倒车小车错过路口竟然直接倒车

小车与货车抢道发生车祸小车与货车抢道发生车祸


